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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改 香 港 總 辦 事 處 地 址 及 主 要 營 業 地 點 
 
Alco Holdings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宣佈，本公司之香港總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已更

改為香港新界沙田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11 樓，自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起生效。本公司之電話及

傳真號碼則維持不變。 
 
 承董事會命 
 Alco Holdings Limited 
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
 梁偉成 
 
香港，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 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梁劍文先生、梁偉成先生、郭冠文先生、梁偉明先生及
廖立民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華明先生、李德志先生及張富紳先生。 


